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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收容教育有何意义

日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
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由此正式
宣告存续了近三十年的收容教育制度被废
止。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在迈向程序正义的
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被俗称“法外之
刑”的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和收容
教育制度，是我国分别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
员、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和卖淫嫖娼人员进行
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制度，是在刑法和行政处
罚之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三者都属于未
经制定法律而对人身自由实行强制限制，并
且在实施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随意
性大、执行机关滥用权力、公民权利受损甚
至人身遭受严重伤害等问题。收容遣送制
度和劳动教养制度分别于 2003 年 6 月和
2013年 12月被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废止
也顺理成章。

而且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
和制度的决定，实施了二十多年，主要针对
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正式废除。
这是继 20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13年
废除劳教制度后，被废除的第三项“收容系”
制度。对于在收容教育制度废止后，法律界
和司法界长久以来就有关刑罚之外限制或
变相限制人身自由的相关制度的存废争议
可告结束。诸如像“收容系”制度是具有强
制性的准刑罚制度，但共同特点是，不需要
通过法院审判，只需要由执法机关单方决定
即可执行，甚至难以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获
得救济。

这是一条“重磅”消息。虽然废止有关
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之前已有预期，但
如今“一锤定音”且马上施行，还是令人眼前
一亮，倍感欣慰。应该说，收容教育制度实

施 20多年来，对于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
员，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秩序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从性
质上来讲，收容教育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
无需法院裁定，公安机关即可作出决定。而
在根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限制公民人
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须制定法律。也
就是说，由行政性法规所确立的收容教育制
度，并不符合立法法的要求。

在实践中，收容教育制度与治安处罚法
也相脱节，主要表现为在打击卖淫嫖娼行为
时，存在两种标准并存的现象，不仅造成了
执法的分歧和困惑，也给权力寻租提供了不
小的空间，导致执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事
实上，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和法律
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
法的有效衔接，法律责任的进一步完备，打
击卖淫嫖娼的法治机制建立起来之后，收容
教育制度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历史合法性地
位，尤其是当劳教制度被废止之后，收容教
育制度就愈加显得不合时宜。立法机关这
回与时俱进，“一锤定音”，将其废止，既回应
了社会公众关切，更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加强社会管理和治理的重要体现，彰显的
是法治进步，同时也释放出了积极而强烈的
信号。

了解了一下，这收容教育制度可追溯至
近三十年前。在改革开放后，一度消失的卖
淫嫖娼现象又开始出现，1991年9月关于严
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出台，提出“对卖淫、嫖娼
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
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
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两年。”随后两年，配
套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实施。从
一定意义上讲，收容制度在特定时期维护了

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但由于卖淫嫖娼在
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观念之下“见不
得光”，这项制度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民意基
础。

然而，相对于受到普遍批评的收容遣送
和劳教制度，除一些专家学者和部分媒体提
出过问题外，收容教育的制度并没有受到大
范围非议。但十八大以来 特别是十八届三
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
署，收容教育制度就愈发显得格格不入。人
身自由是基本的个人权利，也是中国宪法着
重保障的基本权利。而“收容系”制度的实
质在于通过限制人身自由，对人进行思想改
造或者行为矫正，但根据现代刑罚的基本价
值观，非经正当程序，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均
不能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

因此，废止法外施刑的“收容教育”是唯
一选择。这一制度的废除，也意味着我国法
治在迈向程序正义的道路上，又上了一个台
阶。这种“保护人身自由”的实质正义目标，
和“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人身自由”的程
序正义理念相结合，才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基
石。这些年，谈到“废止收容教育制度”，总
有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在为卖淫嫖娼张目，
担心卖淫嫖娼会因此反弹。但其实，这是两
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废止收容教
育制度后，卖淫、嫖娼行为仍然是治安管理
处罚法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此外，刑法也
规定了组织卖淫、强迫卖淫等罪名。

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和坚持程序正
义、保障法制统一并行不悖，甚至也使相辅
相成得。用“法律”而不是“办法”来追责，不
仅是法治社会的要求，更是保障个人权利的
必需。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方
面改革也逐步深化，利益格局复杂，应当看
到，民众对公平正义的体验越发“敏感”、要
求在进一步提高；也更可能因为不公平和非
正义而激化矛盾。而程序正义是调和各种
正当合理诉求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制度设施，
其本身不对各方面诉求的实质内容做评价，
而主要通过公平的呈现，以审慎说理的态
度，以居中裁判的方式给出结论。因此法治
供给侧的改革中，进一步提高程序正义，是
调和社会各种矛盾和纠纷的重要公共产品。

在此之前，对卖淫嫖娼人员可由公安机
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
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
月至二年。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对公民政治
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
罚”只能制定法律。收容教育是限制公民人
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最
高可达两年，这样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
定法律，但具体规定收容教育制度的是卖淫
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该办法属于行政法
规，与上位法即立法法的规定相抵触，成为
法治的一个“硬伤”。

但是，需要明确什么是收容教育，收容

教育就是对嫖娼卖淫的进行收容所内禁止
自由性教育。收容教育制度被废止以后，卖
淫嫖娼的不再被关进收容所了，或者说卖淫
嫖娼还没收容教养完的，自制度被废止之日
后就可以被放出去了。虽然不用收容教育，
但是卖淫嫖娼还是会被拘留罚款，严重者还
会被判刑，而法律真的在不断完善和进步，
国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序越来越规
范。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后，收容教育制度不
再实施，但卖淫、嫖娼行为仍然是治安管理
处罚法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

在现实社会中，对于卖淫嫖娼的监管力
度非常大。大家都知道卖淫嫖娼是非常不
好的风气，而什么是卖淫嫖娼呢？有关卖淫
嫖娼法律又有哪些呢？在我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六十六条是这样规定的，卖淫、嫖娼
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在公共场所拉
客招嫖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此外，刑法还规定了组织卖淫、强迫
卖淫等罪名，并规定了明确的法定刑，刑法
的规定也是遏制卖淫嫖娼行为的重要手段。

什么是卖淫嫖娼呢？按照公安部司法
解释，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
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性关系的
行为。也就是说，有关方面应当继续依照治
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卖淫、嫖娼行为予
以查处；对于组织、强迫卖淫，引诱、容留、介
绍卖淫，故意传播性病等犯罪行为，应当依
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具有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卖淫嫖娼、已满
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初次卖淫嫖娼、
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等属于“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如
今，提出废止收容教育制度，是贯彻依法治
国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强化以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管理社会的重要体现，废止收容教育
制度，将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又一个重大进
步。

希望以废止收容教育制度为新的起点，
其他不符合法治原则、已经过时过气的制度
规定都能依法废止，这样才有利于深入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更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迎接新时代法治社会的到来。所以说，在废
除收容教育制度，是中国迈向程序正义的新
成果，但显然还不是最终成果。新时代的经
济社会条件，需要新的公平正义制度，程序
正义是一个核心选项。或者说，废除收容教
育制度，是中国迈向程序正义的重要里程
碑，也是一条更高要求的起跑线。也应该
说，对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彰显了良法善治
的理念和共识，良法善治的共识堪称收容教
育制度的终结者。坚决依法取缔一切“法外
之法”、“法外之刑”，才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真
谛和要义。


